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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齡客戶重要事項告知書 

親愛的客戶，您好： 

在您簽訂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約書之前，本公司特別將

契約書中攸關您權益的重要內容摘錄出來，並改以淺顯

易懂的文字方便您閱讀，敬請參考附表所示的內容，請

您務必仔細的閱讀，假如有不清楚的地方，也請您向服

務人員洽詢，我們會非常樂意為您解說： 

金融服務業應依各類金融

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向金融

消費者說明之重要內容如

下： 

項目 

(詳如附表) 

一 金融消費者對該金融商

品或服務之權利行使、

變更、解除及終止之方

式及限制 

壹、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

約書第 3條、第 5條、第

6條、第 9~11條、第 17

條、第 18條 

二 金融服務業對該金融商

品或服務之重要權利、

義務及責任 

壹、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

約書第 3~20條 

三 金融消費者應負擔之費

用及違約金，包括收取

時點、計算及收取方式 

壹、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

約書第 4條、第 14條 

四 金融商品或服務有無受

存款保險、保險安定基

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

之保障 

請注意本金融服務無受存

款保險、保險安定基金或

其他相關保護機制之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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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因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

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

爭之處理及申訴之管道 

壹、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

約書第 23條 

六 其他法令就各該金融商

品或服務所定應說明之

事項 

無 

 

感謝您的愛護，也謝謝您的審閱，國泰綜合證券關心

您。 

 

客戶簽章：            （簽名/簽名加蓋章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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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約書 

壹、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約書 

 

第三條（融通事由及融通金額） 

您以有價證券或其他商品為擔保，向本公司申請資金融

通。 

您向本公司申請資金融通時，本公司得依內部控制制度

審核後予以同意，並核准融通金額。 

 

第四條（利率及手續費費率） 

本公司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，得向您收取款項借

貸的利息及手續費，其利率與費率由本公司訂定，並於

營業場所揭示以年率計算的利率。 

前項利息按照您取得融通金額之日起至清償前一日的日

數計算或依您與本公司約定的期間日數計算並約定支付

日期及方式；利率及費率如經調整時，您已融通尚未結

清部分，本公司均自調整之日起，按照調整後利率及費

率計算收付。 

 

第五條（融通期限） 

您申請不限用途款項借貸，其融通期限為六個月。 

前項期限屆滿前，本公司得依您的申請及信用狀況同意

予以展延；展延期限最長為六個月，並以二次為限。 

前二項融通期限屆滿前十個營業日，本公司應以書面或

經您同意的通信、電子化方式通知您。 

 

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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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（擔保品標的） 

您申請不限用途款項借貸，提供的擔保品以操作辦法第

二條第二項規定的範圍為限。 

前項您提供的擔保品，得經本公司同意後更換之。 

您申請資金融通後，所提供的擔保品經證券交易所檢核

後認超過融通限額者，本公司得請求您更換擔保品，並

將已撥入擔保品專戶超限的擔保品，提撥退還至您的帳

戶。 

提供的擔保品，依操作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、第二項的

規定計算融通標準。 

 

第七條（融通款項的撥付） 

您申請不限用途款項借貸，依前條第一項所提供的擔保

品，應由本公司或保管機構匯撥至本公司於集中保管結

算所或中央登錄債券清算銀行開立的擔保品專戶。若您

具操作辦法第六條第三項、第四項的身分，且以內部人

所屬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者，應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

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設質

交付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規定完成質權設定予本公司，

相關設質費用由您負擔。 

本公司應於前項作業完成後將融通款項撥付至您指定的

金融機構帳戶，並以您本人帳戶為限，撥付費用由您負

擔。 

前項融通款項撥付的金融機構帳戶如有變更，您應依本

契約第二十一條規定的方式通知本公司。 

第二項融通款項的撥付，本公司得一次或分次就您提供

的擔保品依操作辦法第十六條計算融通額度，按照您的

申請一次或分次撥付融通款項，撥付方式由您與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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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定之。 

 

第八條（擔保品維持率及補繳擔保品） 

本公司應逐日計算您所提供擔保品的擔保維持率，其低

於本公司所定比率時，您應即依本公司的通知於限期內

補繳差額。 

您依前項補繳的擔保品，以操作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

的種類為限。 

第一項補繳期限，依操作辦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定之。 

您提供的更換或補繳擔保品，應保證其權利的完整，有

瑕疵或有法律上的爭議，應於本公司通知後的三個營業

日內，以現金或相等價值的他種得予補繳的擔保品更換。 

您提供的補繳擔保品非您本人所有者，應負責取得所有

人戶籍資料、來源證明及同意書。 

 

第九條（擔保品的退還） 

您於融通期限屆滿前，如有部分清償時，本公司得依比

例退還您原提出擔保的擔保品；但未滿一交易單位者，

不得退還。惟您得與本公司約定，您償還融通款項後，

本公司免予退還一部或全部的擔保品，您得就未退還的

擔保品再向本公司申請不限用途款項借貸。 

因股價變動，而使您的融通帳戶擔保品價值扣除其債務

後的淨值增加時，本公司不對您支付相當於該增加金額

的現金或有價證券。但您申請變更融通額度，經本公司

重新核定其得融通額度者不在此限。 

 

第十條（賣出成交價款的償還） 

以賣出擔保品償還融通款項者，您得與本公司約定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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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方式辦理： 

一、由本公司於本公司開設的指定帳戶賣出，以成交價

款償還，相關手續費及稅賦由您負擔。 

二、由您自行於本公司開立的有價證券買賣帳戶，以書

面或通訊、電子方式委託賣出，並以賣出成交價款

償還融通款項。 

三、由本公司以實行質權的方式於本公司開設的指定帳

戶賣出，相關手續費及稅賦由您負擔。 

四、您自行於本公司開立的有價證券買賣帳戶，以書面

或通訊、電子方式委託賣出，並由本公司辦理解質。 

 

第十一條（償還融通款項及擔保品的撥還） 

您申請償還融通款項時，應依操作辦法第十八條第一項

至第二項規定辦理。 

您償還融通金額、利息與相關費用後，本公司應於償還

日的次一營業日，將擔保品及補繳擔保品匯撥至您或擔

保品所有人開立的保管劃撥帳戶或中央登錄債券帳戶，

或辦理解質並將擔保品及補繳擔保品退還您或擔保品所

有人。但您得與本公司約定免予退還一部或全部的擔保

品者，本公司得從其約定。 

 

第十二條（擔保品的運用與設質作業） 

本公司依本契約所取得的擔保品，除設定質權者外，您

同意本公司得作下列的轉擔保運用，不得移作他用，且

應送存集中保管： 

一、作為向證券交易所借券系統借券的擔保。 

二、作為向證券金融事業借券及轉融通的擔保。 

若您具操作辦法第六條第三項、第四項的身分，其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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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人所屬公司股票作為融通擔保品或補繳擔保品者，

應設定質權予本公司，設質相關費用由您負擔。 

如您簽訂本契約後喪失前項身分者，應立即告知本公司，

並向本公司申請擔保品解質作業。 

如您於簽訂本契約後始具操作辦法第六條第三項、第四

項的身分者，應立即告知本公司，並就內部人所屬公司

股票提供本公司作為融通擔保品或補繳擔保品的部分，

依第二項規定向本公司辦理設定質權作業。如您不願就

前開擔保品設定質權予本公司，應依本公司要求更換足

額的擔保品或提前償還融通債務。 

您提供的擔保品或補繳擔保品，除有經主管機關限制買

賣，或已辦理質權設定者外，其無償配股股票股利率達

百分之二十以上者，該權值新股應全部作為擔保，且放

棄緩課所得稅的權利，由集中保管結算所以帳簿劃撥方

式轉撥至本公司開立的借貸款項擔保品專戶。 

 

第十三條（視為融通期限到期） 

您提供的擔保品，經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

定並公告停止買賣、終止上市或櫃檯買賣，或中央登錄

公債、地方政府公債、普通公司債、金融債部分還本，

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期貨信託基金

受益憑證合併或其信託契約終止或存續期滿時，其停止

買賣、終止上市或櫃檯買賣日，或中央登錄公債、地方

政府公債、普通公司債、金融債部分還本日，或開放式

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

合併基準或其信託契約終止或存續期屆滿時視為融通

期限到期日，經本公司通知後，您應於停止買賣、終止

上市或櫃檯買賣日，部分還本日、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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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受益憑證及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合併基準或其

信託契約存續期間屆滿前第十個營業日前或信託契約

經主管機關核准終止後十個營業日內，償還融通金額、

利息及相關費用。但經您更換擔保品，或上櫃有價證券

經發行公司轉申請上市，或合併的存續與消滅上市（櫃）

公司有價證券，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

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為合併後存續的開放式證券投

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，均符合

操作辦法第二條第二項所列擔保品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第十四條（擔保品的處分及違約處理）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公司得依操作辦法第二十五條第

一項的規定處分其擔保品及補繳的擔保品： 

一、您於融通期限屆滿未清償者。 

二、您未依前條規定償還融通者。 

三、您未依第八條第一項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的規

定補繳差額者。 

四、您未依第八條第四項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的規

定更換有價證券或其他商品者。 

五、您未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辦理相關作業者。 

您有前項各款之情事時，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，本公司

得自逾期之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照所定融通利率百分之

十加收違約金。 

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後，不足抵償債務者，應通知

您於次一營業日補足，未補足者，本公司得於債務清償

必要範圍內，就您因其他業務所提供的擔保品及補繳的

擔保品予以處分，有剩餘者，應返還您，尚不足部分，

則通知您限期清償。 



9 
 

 

第十五條（處分所得的抵償） 

本公司依前條規定處分擔保品及補繳擔保品的時間及其

處分價格，您絕無異議；處分費用並由您負擔之。 

前項處分所得，抵償您所負債務有剩餘者，應返還您，

如不足抵償，您應立即清償，否則本公司得依法追償。 

本公司如因特殊事故未能處分擔保品取償時，您不得因

此拒絕清償債務。 

 

第十六條（停止過戶或付息的處理） 

本公司應於發行人的有價證券停止過戶日或付息日前一

營業日，將您提供的擔保品及補繳的擔保品，依操作辦

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代為辦理過戶。如您以中央登錄公

債為擔保品及補繳有價證券，遇有付息時，依操作辦法

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 

 

第十七條（權利義務的移轉） 

您與本公司基於本契約所生債權債務，除本公司因合併、

分割或營業讓與外，不得移轉由第三人承受負擔。 

 

第十八條（契約的終止） 

您於擔保品專戶內的擔保品有經法院為假扣押、假處分、

強制執行或當事人有死亡、第十四條所定情事之一或其

他法令另有規定者，本契約當然終止。 

本契約因前項終止者，本公司得準用操作辦法第二十五

條的規定處分擔保品及抵繳有價證券或其他商品；有剩

餘者，應通知您或其繼承人領取，尚不足部分，您或其

繼承人應依本公司的通知限期清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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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條（風險控管措施） 

您融通擔保品或信用狀況的風險度，經本公司評估達本

條第二項任一標準時，本公司為保障債權，得採取下列

措施： 

一、調降該擔保品的擔保成數，計算後的整戶擔保維持

率低於本公司所定比率時，您應即依本公司的通知

於限期內補繳差額。 

二、要求您更換融通擔保品。 

三、終止該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的期限約定，並以書面

通知您，您應於通知送達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償還

融通金額、利息及相關費用。 

前項所定標準如下： 

一、該融通擔保品的股價低於票面金額。 

二、該融通擔保品的發行公司經營或治理發生異常事件

並足以影響股價，或該公司營運不良有申請重整或

宣告破產之虞者。 

三、該融通擔保品達臺灣證券交易所、櫃檯買賣中心的

「注意及處置股票」標準，或經公告為變更交易方

法者。 

四、該融通擔保品經證券交易所、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

告為「異常推介股票」者。 

五、該融通擔保品於本公司的不限用途借貸餘額佔市場

餘額使用率達 50%以上。 

六、該融通擔保品連續 10個營業日內漲跌幅達 30%。 

七、該融通擔保品的平均成交量連續 5日低於 100張。 

八、該融通擔保品經本公司內部評估，為評等不佳或標

示為警示股、降成股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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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您與其關連戶共計持有單一個股的總價值達新臺幣

1,000萬元以上。 

十、您或其受任人涉及內線交易、市場操縱、詐欺等違

法行為。 

十一、您的財務、信用狀況有所變更，經本公司認定為

拒絕往來戶，或經其他第三方機構知悉您有信用

瑕疵者。 

您已充分知悉了解上開各款所列標準及本公司得採取的

相關措施。 

客戶：          （親自簽章） 

 

第二十條（契約的生效及存續期間） 

本契約自簽訂日生效，有效期間三年。 

本公司應於契約有效期間屆滿前一個月以書面通知您。 

 

第二十三條（爭議處理） 

您與本公司間因本契約所生爭議，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

為準據法，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您如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的金融消費者，您與本公

司間因本契約所生爭議，您得依該法第十三條、第二十

四條、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等之規定程序辦理。 

您如對本公司有申訴的需求，可洽原服務人員或客服專

線 0809-080-288、(02)7732-6888。 
 

 


